輔仁大學管理學院教師評鑑自評分數暨委員評核分數表

	受評教師自評

	項目
	教學
	研究
	輔導及服務

	自評分數

(每項各以100分計算，70分以上為通過)
	
	點數
	
	

	
	
	
	

	評分依據檢附之自評說明，所述均屬事實，並符合學術倫理規範，如有不實或疏失願負完全責任。

受評教師(簽名)：
年    月    日

	單位主管(簽核)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審查委員評核

	項目
	教學
	研究
	輔導及服務

	委員評核分數

(每項各以100分計算，70分以上為通過)
	
	核定

點數
	
	

	
	
	
	

	教學評分未達70分之具體理由

	

	研究評分未達70分之具體理由

	

	輔導及服務評分未達70分之具體理由
	


PAGE  
109年05月07日108-5次校教評會修訂核備

109年04月08日108-2次院務會議修訂

108年04月10日107-2次院務會議修訂

98年04月08日97-2次院務會議修訂

97年11月05日97-1次院務會議訂定


